
湘财债管函〔2023〕4号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组建2024-2026年度

湖南省政府债券承销团的通知

相关金融机构:

为做好湖南省政府债券发行工作，根据财政部有关规定，决定组建2024-2026年度湖南省政府债券承销团（以下简称承销团）。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建条件

申请成为2024-2026年度承销团成员的机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具有债券承销业务资格；

2、依法开展经营活动，信誉良好，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

3、财务稳健，资本充足率、偿付能力或者净资本状况等指标达到监管标准；

4、能够由金融机构总部，或者总部授权委托其设在湖南省的分支机构代理签署并履行债券承销协议。

二、组建程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采取自愿申请、综合评分方式择优组建承销团。

1、湖南省财政厅根据各机构申请，按照承销意愿、债市能力、机构实力、以前年度承销我省政府债券情况等指标进行综合评分，择优确定2024-2026年度承销团成员；
2、主承销商从承销团成员中产生，2024年主承销商根据此次申请及综合评分情况同步确定，2025年、2026年主承销商视情况调整；
3、承销团组建完成后，湖南省财政厅在中国债券信息网公布承销团名单，并与承销团成员签订承销协议；
4、在承销团有效期3年内，湖南省财政厅可根据实际投标与中标情况，对承销团成员进行适当调整。

三、申报要求

符合条件且有意向成为2024-2026年度承销团成员的机构，如实填报并提供申请材料，加盖机构总部或被授权分支机构公章，于2023年11月20日下午5:30前递交或邮寄至湖南省财政厅，申报时间以湖南省财政厅收到纸质申请材料时间为准。申请材料包括：

1、《2024-2026年度湖南省政府债券承销团申请表》（需加盖机构公章或被授权分支机构公章，见附件）；

2、法人营业执照和金融业务许可证复印件（需加盖机构公章或被授权分支机构公章）；

3、上一年度财务决算审计报告复印件；

4、分支机构申请的，还需提供总部授权委托书原件。

申请材料相关内容与监管部门核实情况不符，以监管部门为准。金融机构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的，取消申请资格。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湖南省财政厅政府债务管理处  张亦弛

电  话: 0731—85165733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1号    

邮  编: 410015

附件：2024-2026年度湖南省政府债券承销团申请表 

湖南省财政厅

                             2023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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